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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依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設校

園規劃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」並訂定本要點。 

 

二、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、委員十一至十三人，其中應含各學院代表一人，餘由校

長聘請本校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擔任，並設執行秘書，由總務長擔任之。 

另設諮詢委員若干人，由召集人視校園規劃發展個案需求敦聘校內外相關專業人 

士，諮詢委員得列席本委員會議提供專業建議。 

本委員會得視作業需要，邀請行政單位參與本委員會之規劃業務。 

 

三、本委員會就下列事項提供校務發展委員會及總務處參考及審核： 

1、對校園發展規劃提出諮詢意見。 

2、對校園空間之規劃，協調其他規劃單位進行研究，並提出規劃構想。 

3、對校園內重大工程之需求計畫及建設過程中之相關課題，進行討論並提出建 

議。 

 

四、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。本委員會推動業務所需之經費，由本校相

關單位支應，並得視需要，由總務處撥專案經費辦理。 

 

五、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實施。 

 


